
大检查

刘仲藜部长强调

今年大检查要做到“准、深、严”

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会议上

强调指出，今年大检查要重点查处新财税体制和物价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财税体制改革的

顺利实施和今年预算任务的完成。为此，各地区 、各部门要着重在“准、深、严”三个字上下功夫。所

谓“准”，就是选点要准，定性处理要准，是违纪问题不能“抹胡子”，不了了之；不是违纪问题也不能

说成是违纪。所谓“深”，就是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的重点问题，特别是财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

定要查深、查透，尤其是对那些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还要抓住不放，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草

率收兵，不能走过场。当然，对一些政策界限不清或一时看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以求妥善

处理。所谓“严”，就是检查处理要严肃认真，依法办办事；收缴入库要严格要求，不能以情代法，随意减

免。一是对于个别地区采取的一些与国家统一财税法规相悖的临时过渡办法和措施，一旦发现，要

坚决纠正，不能拖泥带水。二是对于被查出来的各种违纪问题，除了要收缴其非法收入外，必须依法

给予处罚，至于处罚比例的大小，则要视情节轻重、金额多少、初犯或重犯、有意或无意等具体情况，

在国家财税法规规定的罚款幅度内酌情从轻或从重，但不能不罚。三是对于屡查屡犯、明知故犯的

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以及乘财税改革之机，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偷漏国税、截留收入、牟取私

利、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须从严处理，不能含糊，不能让步。特别是对印制、贩卖、使用假增值税发票

和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一定要严惩不贷，有一个打击一个，决不能手软。四是对查出应当上交的各

项违纪款项，必须一个不漏地统统收缴上来，该交中央的交中央，该交地方的交地方，不能混库，更

不能少交或不交。如有拒不交库的，要通过银行协助强行划拨扣交。如果我们对新财税体制和物价

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各类违纪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重大违纪案件，查得不深，抓

得不准，处理不严，不仅不足以使违法违纪者吸取教训，痛改前非，而且还会严重妨碍财税改革和其

它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到位，甚至要回到老路上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五是，今年我们还要

继续委托地方检查一部分设在当地的中央企业和单位，对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也要按照上述原则

严肃处理。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希望各地区要同检查地方企业一样予以高度重视，一起部署，认

真检查，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刘部长说，前九年的大检查所以搞得比较好，成效比较显著，关键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政部

门高度重视，工作抓得比较紧，这是大检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今年的大检查是在财政、税收、金

融、外汇和流通体制改革同时出台，财税改革全面实施的情况下进行的，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任务

艰巨，担子很重，意义也很重大。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

中的一件大事，摆到重要位置，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不仅要亲自挂帅，还要经常过问、关心和支持大

检查工作，亲自研究解决大检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把大检查不断引向深入。特别是各级财税部门

的领导，更要重视、支持、参与大检查工作。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把今年大检查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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